
贵州省出台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创业优惠政策 

　　省委、省政府联合下发《关于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创业的意见》，提出从2012年起，将实施7个项目，5年内将至少新增安排5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就业。

　　这7个项目是：一是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2012年在中央计划基础上再增加1000名省内计划，用五年时间选聘8000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二是“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从2012年起，每年选聘3000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到村(社区)工作，并适度扩大服务期满续聘生的比例，且名额不占当年计划。三是“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从2012年起，每年在团中央计划基础上增加700名以上省内计划，选派大批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志愿服务。四是“三支一扶”计划。从2012年起，每年选派1000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五是“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从2012年起，每年组织3200名以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到企事业单位就业见习。六是“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12年招聘7000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到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以后年度计划数根据实际岗位需求进行调整。对这批任教的非师范类专业高校毕业生还将组织其参加继续教育，以取得教师资格。七是“选调生工作计划”。从2012年起，也将逐年递增选调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党政领导机关工作。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意见》中还提出了以下配套优惠政策：一是给予生活补贴。“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的高校毕业生比照当地事业单位在管理岗位的新聘用人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确定生活补贴。年度考核合格的，增发一个月的补贴，每人每年发放500元交通补贴。对新聘用人员同时发放2000元的一次性安置费。对“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计划”和“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高校毕业生也将继续按以往规定给予生活补贴。二是服务期间统一办理医疗、人身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和参加养老社会保险。对到农村基层和城市社区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高校毕业生，符合公益性岗位就业条件并就业的，按照现行国家促进就业政策的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三是从2012年起，省级机关招录公务员(含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将要求具有两年以上的基层工作经历。市(州、地)级机关招录公务员，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职位比例也要求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县以下的乡镇机关招录公务员时也要拿出部分职位面向基层就业项目服务满2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实行定向招考，择优录用。省、市(州、地)两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岗位(特殊岗位除外)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县、乡(镇)事业单位聘用人员，也要根据编制空缺的情况，对在基层服务满2年以上，且年度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由县级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

　　对以上基层就业项目，将采取公开、公平竞争和择优的办法选拔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以确保项目的实施质量。

此外，《意见》还出台了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在选拔任用、升学、入伍和户籍迁移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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